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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6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略。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略。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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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蛋白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藻蛋白的术语和定义、产品技术要求和指标、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

贮存和运输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海藻为原料，经提取制得的蛋白类产品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类食品中粗纤维的测定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964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藻类及其制品 

GB 2037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植物蛋白 

GB/T 30891 水产品抽样规范 

QB 2732 水解胶原蛋白 

CXS 174 植物蛋白制品法典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海藻蛋白 

以海洋来源的藻类为原料，经生物、物理和化学方法提取制得的水溶性蛋白。 

4 技术要求 

鉴别 

海洋来源的藻类蛋白中的特征成分具有特征性吸收，依此鉴定海藻蛋白。红藻来源海藻蛋白应符合

A565/A280≥0.2；蓝藻、隐藻和甲藻微藻来源蛋白应符合A620/A280≥0.2；其他微藻来源蛋白应符合

A259/A280≥0.8。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感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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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气味 带海藻特有的气味或无异味 

状态 粉末或颗粒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总蛋白（以干基计，N×6.25）/ %                   ≥ 50.0 

水分/(g/100g)                                    ≥ 7.0 

粗纤维/(g/100g)                              ≥ 1.0 

水不溶物，（按干燥品计），w/ %                   ≥ 2.5 

灰分/(g/100g)                                    ≥ 10.0 

安全指标 

4.4.1污染物 

污染物应符合相关规定。 

4.4.2微生物 

微生物和致病菌限量应符合相关规定。 

4.4.3真菌毒素 

真菌毒素应符合相关规定。 

5 试验方法 

鉴别 

称取试样0.5 g（精确至0.001 g），用蒸馏水溶解，并定容至500 mL；在3000 r/min,离心10 min；取

上清液，1 cm比色皿，在分光光度计上分别测定565 nm、620 nm、259 nm和280 nm处的吸光度，用蒸馏

水做空白；计算A565/A280、A620/A280和A259/A280比值。 

感官 

取适量试样，置于清洁、干燥的白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目测其色泽与形态，嗅其气味，检查有

无正常视力可见杂质。 

总蛋白 

按GB 5009.5中第一法规定的方法执行，氮换算为蛋白质的系数均以6.25 计。 

水分 

按GB 5009.3中“直接干燥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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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纤维 

按GB/T 5009.10规定的方法执行。 

水不溶物 

按QB 2732规定的方法执行。 

灰分 

按GB 5009.4中第一法规定的方法执行。 

6 检验规则 

组批 

同原料、同工艺、同一生产线连续生产或同一班次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抽样 

6.2.1 产品按批抽样。批量不大于 600 件时，从不少于 3 件包装中抽取样品；批量大于 600 件时，

从不少于 0.5% 比例的包装中抽取样品。每份样本总量不少于三倍试验检测量。 

6.2.2 桶装产品应从表面 10 cm 以下处抽取样品。取样器应洁净、干燥。 

6.2.3 抽取样品三份签封。粘贴标签，在标签上注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名及地址、批号、取样日

期及地点、取样人。一份用于感官和理化检验，一份用于微生物检验，一份封存，保留半个月备查。

做微生物检验时，采样过程遵循无菌操作程序，防止一切可能的外来污染。当抽取的样本总量少于

200 g 时，应适当加大抽样比例。 

出厂检验 

6.3.1 产品出厂前，应按本文件规定逐批进行检验。检验符合本文件要求后方可出厂。 

6.3.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水分、总蛋白、水不溶物、灰分。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要求中规定的所有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型式检验每 6 个月进行一次。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投产时； 

b）生产工艺、配方或主要原料来源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停产3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判定规则 

6.5.1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6.5.2 检验项目中微生物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6.5.3 检验项目中如微生物指标之外有一项至两项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以加倍抽样复验，复

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复验后如仍有一项或多项不符合本文件规定

的，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7 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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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的规定。 

包装 

包装容器应清洁卫生，内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接触材料的相关要求。 

运输 

产品运输工具应清洁无污染，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避免日晒、雨淋，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

味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装混运。 

贮存 

室温贮存，应贮存在避光、阴凉、通风、干燥的成品库中，离地离墙存放。不得与有毒、有害、

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的物品混贮。 

A  

 


